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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玉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玉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主管全县城乡建设管理工作的县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主要职责是是监督管理全县建筑市场，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指导村镇建设工作，指导重点示范镇、小城镇建设；负责全县工程建设的勘察、设计、图审及咨询业的行业管理；县政府交办的各项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房地产预售和预售资金监管；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负责全县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管控工作的统筹、协调、监督、验收、考核及宣传等日常工作。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基本情况

要求：1. 我局2023年共有预算单位3个，包括局玉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本级和2个所属二级预算单位：玉山县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和玉山县违法占地和违法建设防控中心。
2.我局2023年部门编制人数207人，其中：行政编制7人、全部补助事业编制56人、自收自支事业编制144人；实有人数379人，其中：在职人数203人，包括行政人员14人、全部补助事业人员51人、自收自支事业人员138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人员64人；临时102人，聘用4人；遗属人员5人。

第二部分  玉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3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3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玉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入预算总额为8583.63万元，比上年7103.49万元（含2021年结转0.53万元）减少1480.67，减少20.85%，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190.83万元，比上年2909.19万元减少68.36，减少9.68%，其他收入5392.8万元，比上年4193.77万元减少1199.02万元，减少28.59%。

（二）支出预算情况

说明部门支出预算总额并按资金性质、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分别说明支出的金额和结构,较上年预算安排的增(减)变化。
2023年县我局支出总额8583.63万元。
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3651.63万元比上年5656.66万元减少2002.03万元，减少35.45%（包括工资福利支出2926.19万元，比上年2342.06万元增加584.13万元，增加24.94%，商品和服务支出600.58万元比上年1269.44万元减少668.86万元，减少52.6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65.46万元，比上年129.15万元减少63.69万元，减少49.31%、资本性支出59.4万元比上年1915.68万元减少1856.28万元，减少96.9%）；项目支出4932万元比上年1446.83万元增加3485.17万元，增加240.88%，（商品和服务支出2380.62元比上年1296.63万元增加1083.99万元，增加83.6%、资本性支出2551.38万元比上年150.2增加2401.18万元，增加15.99%）。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其中城乡社区管理事务6293.63万元比上年6630.97万元减少337.34，减少5.09%，住房保障支出2290万元比上年472.52万元增加1817.48万元，增加384.64%。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人员类2991.65万元，比上年2471.2136万元，增加520.4364万元，增加21.06%（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926.19万元，比上年2342.0636万元增加584.1264万元，增加24.94%，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65.46，比上年8.97万元增加56.49万元，增加629.76%），公用经费659.98万元，比上年3185.1164万元减少2525.1364万元，减少79.28%（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600.58万元比上年1269.4364万元减少668.8564万元，减少52.69%，资本性支出59.4万元，比上年2万元增加57.4万元，减少2870%），特定目标类支出4932万元，比上年1446.63万元增加3485.37万元，增加240.93%（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2380.62万元，比上年904.9万元增加1475.72%，增加163.08%，资本性支出2551.38万元，比上年150万元增加2401.38万元，增加1600.92%）。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3年我局财政拨款支出预算3190.83万元，比上年2909.19万元增加281.64万元，增加9.68%。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2023年我局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389.78万元比上年666.84万元减少277.06万元，减少41.55%，具体支出情况是：基本支出270.78万元比上年604.84万元减少334.06万元，减少55.23%，项目支出119万元比上年62万元增加57万元，增加47.9%。
（五）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2023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3年部门机关运行费预算 659.98 万元，比2022年3185.12万元预算减少2525.14 万元，下降79.28 %。
2023年预算办公费75.17万元较2022年151.58万元减少76.41万元，减少50.41%，印刷费7万元较上年51.8万元减少44.8万元，减少86.49%，咨询费4.7万元比上年0万元增加4.7万元，水费11.08万元较上9.5万元增加1.58万元，增加16.63%，电费34.6万元与上年33.12万元增加1.48万元，增加4.46%，邮电费28.62万元较上年12.9万元增加15.72万元，增加121.86%，取暖费2.9万元比上年7.4万元减少4.8万元，减少64.86%，差旅费9.65万元较上年9万元增加0.65万元，增加7.22%，增加租赁费2.55万元比上年0元增加2.55万元，会议费0.5万元比上年1.5万元减少1万元，减少66.97%，培训费6.2万元比上年6.7万元减少0.5万元，减少7.45%，公务接待29万元比上年40万元减少11万元，减少27.5%，劳务费、维修（护）费10.8万元比上年346.2万元减少335.4万元，减少96.88%，工会经费105.5万元较上年92万元减少13.5万元，减少14.67%，福利费43.99万元较上年139.92万元减少95.93万元，减少68.56%，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6万元与上年18.4万元减少2.4万元，减少13.04%，其他交通费12.32万元比上年86.82万元减少74.5万元，减少85.81%，其他商品服务支出200万元较上年262.6 万元减少62.6万元，减少23.84%。
资本性支出2551.38比上年1915.68万元增加635.7万元，增加33.18%（办公设备购置84.38万元比上年的81.68万元增加2.68万元,增加3.28%，专用设备购置1019万元比上年0万元增加1019万元，基础设施建设1090万元比上年的280万元增加810万元，增加289.29%,大型修缮358万元比上年的17万元增加341万元，增加2005.88%）。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3年部门所属各单位政府采购总额 1157.91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1082.91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75 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部门共有车辆 1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2  辆，执法执勤用车 0 辆。

2023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2  辆，安排购置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具体为：        0      。

（九）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3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14  个，涉及资金4932  万元；纳入绩效目标批复试点的项目 14 个，涉及资金  4932 万元。

（十）项目情况说明

1、 农村危房改造项目
①项目概述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格落实“四个不摘”的总体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的决策部署，继续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建立健全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②立项依据

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省财政厅 省民政厅 省乡村振兴局 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江西省2021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建村〔2021〕12号）要求
③实施主体

各乡镇
④实施方案

《玉山县2023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
⑤实施周期

2023年全年
⑥年度预算安排

200万元
⑦绩效目标和指标

A、数量指标：农村危房维修加固改造109户。
B、质量指标：验收改造合格率100%

C、时效指标：完成时间2023年底
D、成本指标：危房改造补助金额200万元
E、经济效益指标：改造后人畜分离，卫生厕所等基本卫生条件基本达标
F、社会效益指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提升
G、可持续影响指标：改造后房屋保障安全期限30年
H、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100%
2、玉山县保障房小区加装电梯工程（一期）
 ①项目概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格落实“四个不摘”的总体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的决策部署，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房屋改造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利于加强新型城镇建设，提高城市发展质量。
  ②立项依据：根据《关于上报玉山县保障房小区加装电梯工程（一期）初步设计（代可研的报告）》（玉建中心字【2021】51号）要求。
③实施主体：玉山县保障房小区内
④实施方案：《玉山县2022年老旧小区改造方案》
⑤实施周期：2022年全年
⑥年度预算安排：1500万元
⑦绩效目标和指标：
A、数量指标：指标1：玉山县保障房小区内

B、质量指标：验收改造合格率100%

C、时效指标：完成时间2022年底

D、成本指标：1500万元

E、经济效益指标：方便老年市民生活

F、社会效益指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提升

G、 可持续影响指标：可持续发展

H、 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100%
3、玉山县保障房小区加装电梯工程（一期）初步设计（代可研的报告）  

①项目概述：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格落实“四个不摘”的总体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的决策部署，推进老旧小区房屋改造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利于加强新型城镇建设，提高城市发展质量。

②立项依据：根据《关于上报玉山县保障房小区加装电梯工程（一期）初步设计（代可研的报告）》（玉建中心字【2021】51号）要求。

③实施主体：
玉山县保障房小区内

④实施方案：《玉山县2022年老旧小区改造方案》
⑤实施周期：2022年全年

⑥年度预算安排：280万元

⑦绩效目标和指标：A、数量指标：指标1：玉山县保障房小区内

B、质量指标：验收改造合格率100%

C、时效指标：完成时间2022年底

D、成本指标：280万元

E、经济效益指标：方便老年市民生活

F、社会效益指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提升

G、可持续影响指标：可持续发展

H、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100%
二、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3年我局“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65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上年相比无增减。
公务接待费29万元，比上年43万元减少14万元，减少32.56%，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6万元，比上年18.4万元减少15%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公务用车购置费20万元，与上年20万元无增减。
第三部分  玉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3年部门预算表

十一张表（详见附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财政拨款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对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拨付的财政资金，但国务院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2、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3、政府性基金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的发展。本次列入预算的政府性基金是指城市建设配套费

二、支出科目
4、部门整体支出是指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中所包括的全部支出，既包括基本支出，也包括项目支出;既包括财政资金，也包括自有收入等。

5、项目支出是行政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的预算支出以外，财政预算专项安排的支出。

6、基本支出是指生活的基本支出，例如衣食住行。这也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按照定员定额进行测算。

